所监管企业国有资产转让及重大资产处置批准
[bookmark: _GoBack]申报材料：
1. 转让企业国有产权的有关决议文件；（应当做好可行性研究，董事会或总经理办公会议审议）
2. 企业国有产权转让方案；（第29条）
3.转让标的企业审计报告、资产评估报告及其核准或备案文件；
4.产权转让协议；（第19条）
5.转让方、受让方和转让标的企业的国家出资企业产权登记证；
6.产权转让行为的法律意见书；（律师事务所出具）
7.受让方应当具备的基本条件；
8.批准机构要求的其他文件。
9、职工代表大会审议职工安置方案的决议。
办  结
复
政府通过后进行批复
报县人民政府批准
提交局务会研究
产权管理股进行初审
企业提出请示
















   法律依据：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管理暂行办法
